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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环资[2014]2984号

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：

 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国发[2013]37号)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-2015年节
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14]23号)要求，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《重点地区煤炭
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

 附件

 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

 第一章 总则

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，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，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切实减少大气污染，改善
空气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-2015
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 第二条
本办法所称重点地区，是指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东省、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。 

 本办法所称煤炭减量，是指通过淘汰落后产能、压减过剩产能、提高煤炭等能源利用效率直接减少煤炭消费。

 本办法所称煤炭替代，是指利用可再生能源、天然气、电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煤炭消费。

 第二章 目标与方案

 第三条 重点地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负总责。具体目标是：

 到 2017 年，北京市煤炭消费量比 2012 年减少 1300 万吨，天津市减少 1000 万吨，河北省减少 4000
万吨，山东省减少2000万吨。

 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广东省人民政府要于 2015 年
6月底前，研究提出煤炭消费减量目标，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环境 保护部、国家能源局备案。

 第四条 重点地区人民政府要制定煤炭减量替代工作方案(以下简称工作方案)，明确煤炭减量年度目标，并分解落实
到各市(区)县和重点耗煤行业、企业。

 第五条 工作方案要提出煤炭减量具体措施和相应的削减数量，主要包括：

 (一)淘汰效率低、煤耗高、污染重的项目，重点是电力、钢铁、水泥、炼焦等行业落后产能项目。

 (二)节能重点工程，余热余压利用、燃煤电厂升级改造、能量系统优化等节能改造项目。 

 (三)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，燃煤锅炉改造和分散落后锅炉淘汰项目。

 (四)“煤改气”、“煤改电”项目。

 (五)焦化、煤化工、工业窑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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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其它减量措施。

 第六条 工作方案应提出能源替代供应方案，确保合理用能：

 (一)因地制宜，优先利用核电、水电、风电、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消费。

 创新城镇用能方式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供暖以及热电冷联供。鼓励新建、改建、扩
建的住宅 和公共建筑安装太阳能热水或集热系统。加快新能源示范城市及其供热供气基础设施建设。积极推动生物
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在 工业供热和民用供暖中的应用。积极推进北方地区利用风电供暖。

 (二)“先规划、再发展”，积极协调落实气源，有序实施“煤改气”、“煤改电”工程。

 (三)加快推进集中供热，优先利用背压热电联产机组替代分散燃煤锅炉。

 (四)加强散煤治理，逐步削减分散用煤或用优质燃煤替代劣质燃煤。

 (五)其它替代措施。

 第七条 工作方案按年度进行滚动调整，重点地区人民政府应于每年 12
月底前将工作方案调整计划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 第八条
新建燃煤项目在进行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前，应满足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。在建燃煤项目将产
生的煤炭消费要纳入所在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计划统筹平衡。 

 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(产值)能耗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用能设备达到一级能效标准，重点地区达到国际先进水
平。

 第三章 协调机制

 第九条 国家建立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协调小组(以下简称协调小组)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部、财政部、环境保护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能源局、重点地区人民政府组成，负责审议重点地区煤炭减量替代工作
方案、年度调整计划和年度自查报告，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项，拟定相关政策措施。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
革委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 第十条 协调小组定期召开会议，了解和掌握重点地区煤炭减量替代工作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
协调小组办公室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跟踪相关工作进展，提出拟请协调小组研究解决的事项。

 第十一条
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，认真落实煤炭减量替代工作目标和任务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环境保护部、 国
家能源局负责指导重点地区煤炭减量目标的分解和落实；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能源局负责指导和督促重点地区做好
重点高耗 煤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分解和落实；国家统计局负责煤炭消费统计；财政部负责指导实施相关财政支
持政策；有关油气、电 力等企业要积极落实“气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等配套工程，确保天然气和电力供应。

 第四章 支持政策

 第十二条 加快电网通道建设，提高对优质电力的消纳能力，保障重点地区新增用电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合理
提高外来电比例。

 第十三条 适当提高能效和环保指标领先机组的利用小时数。燃煤机组排放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的，应适
当增加其下一年度上网电量。

 第十四条 完善环保电价政策，鼓励燃煤机组按照燃气轮机组排放水平建设或改造。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，在消费
侧积极推行季节性价格、可中断气价等差别性价格政策，促进节约用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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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五条 支持跨行业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，将淘汰落后钢铁、水泥产能和小锅炉等产生的减煤量用于支持煤炭
利用效率高、污染物排放少的燃煤发电项目等。

 第十六条
对列入煤炭减量替代工作方案的可再生能源代煤项目，可在该地区可再生能源年度规模安排上予以支持。

 第十七条 有关中央企业要加快相关能源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建设，进展情况定期报送协调小组办公室。

 第五章 监督考核

 第十八条 重点地区人民政府应于每年 6
月底前编制上一年度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自查报告，报协调小组办公室。

 第十九条 协调小组办公室于每年 7-8 月会同协调小组其他成员单位，对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情况进行实
地抽查，结果报告国务院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 第二十条
对未完成煤炭减量年度目标的地区要给予通报批评，暂缓审批其新建燃煤项目，上一年度未完成的减量目标继续
计入下一年度进行考核。

 第六章 附 则

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非重点地区参照本办法合理控制煤炭消费。

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7208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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